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蕭正宗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侑潔律師

被  上訴人  葉惠敏  

            蕭塍峰即蕭承泰

0000000000000000

            蕭湘霏即蕭珮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蕭琪曄  

0000000000000000

            蕭顗庭即蕭莉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冠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1

日本院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

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一方就其受第一審敗訴判決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

訴部分仍生移審效，得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上訴聲

明不服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55號裁定參照）。

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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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3項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㈡被上訴人

應自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上之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街0號之3層

樓房1棟（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全部

遷出，騰空交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0年7月18

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

幣（下同）3萬元。嗣於112年9月15日具狀擴張上訴聲明

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

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

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人

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93頁），應

予准許。

二、次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

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

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為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

所明定。查上訴人於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民

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138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再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

人於第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兩造於101年1月20日所簽立

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

且系爭契約有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之終止事由等語，核屬

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上開主張

前，並無經兩造於爭點整理程序協議捨棄，或經法院闡明後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仍不為提出之情形，不甚延滯訴訟，依前

開說明，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

第1項第6款規定，自應許其提出，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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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兩造於101年1月20日簽立系

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無償租賃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期間

自101年2月1日起至115年1月30日止，核其性質應屬「使用

借貸契約」。詎被上訴人有下列違約情事：

　⒈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未交付其額外增設

之2樓樓梯門之鑰匙（下稱系爭鑰匙），經上訴人屢次催

討，並於111年1月10日再次催討系爭鑰匙，此有上證13即原

證21錄音可證。

　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欲前往系

爭房屋祭祖時蓄意以手動鎖方式反鎖1樓不銹鋼大門，且被

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屋電動鐵捲門之電源，又於110年6月14日

後裝設新主機，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神明祖

先，須待被上訴人葉惠敏開啟不銹鋼門始得進屋。

　⒊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110年5月18日上訴人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惠敏稱：

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指當時分得遺產）要擔人的

死骨頭等語。

　⑵110年5月下旬上訴人打市話告知葉惠敏，其已違反系爭契約

第3條第2至4款約定，應依同條第5款無異議搬出系爭房屋，

葉惠敏則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

到，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費用100萬元。又說：

「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

　⑶110年6月14日端午節，上訴人至系爭房屋祭拜祖先，葉惠敏

對上訴人說「葉惠敏：法院講啦！上訴人：好！對是按呢爾

啦！葉惠敏：驚啥。上訴人：驚啥。葉惠敏：驚啥。上訴

人：恁給我拆拆掉啦！葉惠敏：我毋免、我是按怎要拆！上

訴人：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這厝恁的？葉惠敏：我

佮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上訴人：哦！」等語。

　⑷同日，葉惠敏：我佮恁講喔！這門真正是害去，恁啥物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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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葉惠敏，走到水泥柱旁，按壓電動捲門手動開

關。）恁看、這按呢壓無，（上訴人說明：「電動門捲動

聲」即馬壓才壓有。）上訴人：講白賊恁看。葉惠敏：我壓

一改壓無、壓一改壓無啊！要壓幾啊遍才壓有。上訴人：你

看、遙控挈掉，閣咧假鬼假怪，翕起來。葉惠敏：我遙控、

無挈掉。上訴人：挈掉去啦！葉敏惠：我佮你講實在，我遙

控無挈掉。上訴人：假鬼假怪哼！葉惠敏：我遙控嘛？捔，

嘛拍見去矣。上訴人：恁看、這現看就知影，遙控器給剝掉

去啊！葉惠敏：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袂按呢戇戇

啦！」等語。

　⒋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

任由訴外人蔡憲輝以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及由訴外人葉

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屋。且葉惠敏與4名兒

孫同住，係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爭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

使用。

　⒌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

在訂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

壁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

　㈡準此，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部分，

爰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

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部分，爰依同條第5款約定，請求被

上訴人無條件遷讓出系爭房屋。另上訴人現居於臺中市○區

○○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35號房屋），系爭35號房屋本已

老舊，有多處損害之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故上訴人有收回

系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爰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

契約。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1、2項規

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又被上訴人至今

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自110年7月18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

按月連帶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再依系爭契約第5

條約定、民法第471條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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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性違約金5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鑰匙交

付上訴人，且為上訴人於原審起訴狀自認，不容其恣意翻覆

說詞。況被上訴人如未交付系爭鑰匙，上訴人豈會於起訴前

長達10年之期間均未曾要求交付。

　㈡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

定之目的解釋，上訴人進屋係為祭拜神明祖先，只要被上訴

人配合即可達成，未有限制門鎖使用方式之意。另被上訴人

未拔除鐵捲門電源，亦未更換遙控主機，被上訴人交付予上

訴人之遙控器遙控鐵捲門亦能順暢開啟鐵捲門。 

　㈢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被上訴人之言語縱有涉及

較俚俗之用語，然實質上倘無羞辱他人之內容，不能認為該

當該約定之「不敬」。

　㈣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蕭塍峰與蔡憲輝

因做生意之需要，於系爭房屋戶外堆置木板、木門、鐵架，

前開物品係由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則為葉惠敏、蕭塍

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

約定，縱認違反亦不生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

　㈤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1樓後門增建物（鐵皮屋、白

鐵門）於系爭契約締約前已裝設。否認1樓通往2樓的柵門、

2樓木牆壁係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擅自加裝，上訴人

應負舉證責任。

　㈥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已將上訴人之終止權發生事由限

定於同條第1至4款之情形，是上訴人不得另行主張民法472

條規定之法定終止權。另被上訴人並無違約之情事，上訴人

請求不當得利、違約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

讓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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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㈡兩造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記載簽約日為101

年1月20日，其性質屬「使用借貸契約」，系爭房屋現由被

上訴人占有使用中。

　㈢上訴人於110年6月18日以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420號存

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

　㈣對他造所提證據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

定，均為無理由：

　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無償房屋租賃契

約雙方特定條款及限制：…二、乙方（即被上訴人）須將該

居住房屋外大門（鐵捲門之遙控器）及屋內外大門（不銹鋼

玻璃門）及貳樓樓梯門之鑰匙一付交給甲方（即上訴人）使

用。三、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

屬祭拜神明祖先。四、乙方應以禮相待甲方及其他親屬，不

可以言語及肢體不敬或談論家族財產分配問題。…七、未經

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房屋全部或一部轉租、出租、頂

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方屋。…十、房屋有改裝

設施之必要，乙方取的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設，但不得

損害原有建築。乙方交還房屋時並應負責回復原狀」。次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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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交付系爭鑰匙，固提出上證13錄音譯

文、光碟及原證21光碟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9、311；原審

卷二第335頁）。惟查上訴人於起訴稱葉惠敏於101年2月交

付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頁），並未提及有何

鑰匙未交付之情事，嗣後又改稱被上訴人未將系爭鑰匙交付

予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1頁），其前後主張顯非一

致。復參上開錄音譯文葉惠敏稱：10年前你為什麼沒講，到

現在才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1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被

上訴人已交付鐵捲門之遙控器、屋內外大門鑰匙等情（見本

院卷一第360頁），倘被上訴人僅交付前開鑰匙，而未一併

交付系爭鑰匙，何以上訴人自101年1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迄

今已近10年，且進出系爭房屋多年，均未向被上訴人催討系

爭鑰匙，實不符常情。又上訴人自承於本件起訴前並無向被

上訴人催討系爭鑰匙之錄音，亦未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顯屬

無稽。

　⒊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

　⑴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裁判

可參）。

　⑵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文義係「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

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屬祭拜神明祖先」，並未就被上訴

人是否可將屋內大門由內上鎖而為明確約定。探求兩造訂定

上開約款，其真意係為使上訴人自由進入系爭房屋祭拜神明

及祖先，應非任由上訴人無時無刻自由進入系爭房屋，是以

上開約款應係被上訴人負有同意上訴人進入系爭房屋祭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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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即為已足，不論以自行利用鑰匙或被上訴人協助開門

之方式，均無礙上訴人能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之目的。而

被上訴人由屋內上鎖，屬通常之使用方法，係基於居住安全

之目的，並符合門鎖設置之目的，縱使被上訴人由內手動反

鎖，因被上訴人負有開門之協力義務，仍不致造成上訴人自

由進入之阻礙，是以上開約款自不應解釋為被上訴人不得將

大門由內上鎖。況上訴人亦自承其欲祭祖時，被上訴人有開

啟內鎖讓其進入系爭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益徵

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

　⑶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鐵捲門插頭拔除並擅自更換遙控器

主機板且未交付新遙控器，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等。經

查，本院於111年8月4日會同兩造及兩造各自攜同之水電師

傅，至系爭房屋現場履勘鐵捲門可否遙控開啟，兩造各自提

出原本持有之遙控器，經本院當場測試皆可使用，又原告所

提原審卷一第67頁之圖片所示，遙控器主機線有插到馬達壓

扣線，亦經在場訴外人即水電師傅謝昱峯、李志鴻陳述明

確，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是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擅自拆換遙控器主機且未交付新遙控

器一節，顯非可採。而上訴人雖提出無法開啟系爭房屋鐵捲

門之影片，惟無法開啟鐵捲門之原因多端，無法排除確如被

上訴人所述，係因鐵捲門老舊，功能不穩定所致，或遙控器

電池電力不足等其他原因，尚難以之遽認被上訴人有拔除鐵

捲門插頭或更換遙控器主機板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尚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兩造就系爭契約第3條第4項之約定「應以禮相待」，在具體

化「禮」之意涵時，應考量憲法所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之

權利，若所表達之文句未有侮辱而貶損上訴人之人格，自不

宜過度限縮被上訴人之表達方式，故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是否

違反上開約款，應考量被上訴人之表意自由並綜合當事人言

詞時之一切情狀，如行為時兩造之態度、語氣、聲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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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對話人之關係，以及對話內容等判斷之。

　⑵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5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

惠敏稱：「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要擔人的死骨

頭」，係言及家族分產且對上訴人無理等語。惟前開言論應

係葉惠敏表達自己對於祭拜祖先一事之態度，並非對於上訴

人個人加以評論，亦不涉及家族財產分配，自無違反上開約

款。

　⑶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5月下旬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

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到，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

費用100萬元；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然此

部分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難認有何違反上開約款

之情事。

　⑷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6月14日端午節向上訴人說「佔那

麼多間還來！」、「做人要善良，若不善良，得到嘛起瘋」

等語（參原證10錄音錄影光碟，檔名：voice_19550.aac、v

oice_20429.aac）、「我佮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

言及家族財產分配，及不尊重原告對系爭房屋所有權地位，

又出言「法院講啦！」、「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

袂按呢戇戇啦！」，顯有侮辱上訴人智能不足之意等語。惟

觀諸葉惠敏前開言論，依一般社會通念之理解，該等言詞應

僅係日常較未修飾之用語。且依上訴人所提原證6、原證10

之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前往被上訴人住處蒐證，並以情緒

化之言詞挑釁葉惠敏，如：「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

這厝恁的？」「講白賊恁看。」、「假鬼假怪哼！」、「錄

起來呼」，審酌兩造本屬熟識之親屬，言談之語氣本會較為

直接，且葉惠敏係於上訴人出言不遜之情境下所為之答覆，

難認有辱罵貶損上訴人人格之情形，亦無具體談論家族財產

分配，難認葉惠敏違反上開約款。

　⒌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任由蔡憲輝以堆置木板、

木門、鐵架，及由葉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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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且葉惠敏與4名兒孫同住，係於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

爭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使用等語。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舉證

證明上開物品為蔡憲輝、葉標松放置於系爭房屋等節，且被

上訴人抗辯木板、木門、鐵架為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

之則為葉惠敏、蕭塍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自難認被上訴人有

何違反上開約款之情形。另系爭房屋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

中，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上訴人復主張

葉惠敏與4名兒孫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即屬無據。

　⒍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在簽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

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

屋、白鐵門）等語。惟觀諸被證10單據（日期：100年12月3

0日，地點：安順北二街一號即系爭房屋）第9項欄位載明：

「品名：後面白鐵門」、「數量：一式」、「單價：1400

0」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35頁），即可知上訴人所稱「1樓

後門增建物」早已於系爭契約締約前裝設，並非訂約後擅自

加裝。另就2樓木牆壁部分，葉惠敏僅稱：因為房子已經舊

了，所以用木牆支撐，不然恐怕會崩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101頁），尚難以之遽認此即為被上訴人在訂約後所增建，

況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舉證，自難認被上訴人有違反系爭契

約第3條第10款約定。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均無理

由：

　⒈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貸與人得

終止契約，民法第472條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不可預知之情

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

時所能預見者而言。上訴人固主張系爭35號房屋有多處損害

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有收回系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等語。惟

查系爭35號房屋之所有權狀，可知系爭35號房屋係於59年興

建（見本院卷一第233頁），而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系爭

35號房屋屋齡已約42年，況上訴人已自承系爭35號房屋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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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又與被上訴人簽立長達14

年之系爭契約，足證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非上訴人簽立

系爭契約時所不能預見。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472條

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應非可採。

　⒉次按借用人違反約定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

或未經貸與人同意允許第三人使用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

民法第472條第2款定有明文。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

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是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

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亦屬無據。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

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

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

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均無理由：

　⒈按借用人應於契約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

者，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但經過相當時

期，可推定借用人已使用完畢者，貸與人亦得為返還之請

求；借貸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借貸之目的而定其期限者，貸

與人得隨時請求返還借用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

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

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

「違反以上約定乙方應無條件遷讓出無償租賃的房屋」、第

5條約定：「乙方如違特定約，不於租賃滿時交還房屋或違

反第4條第2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請求乙方付違約金新台幣伍

佰萬元整」。

　⒉查系爭契約為使用借貸契約，約定期間自101年2月1日起至1

15年1月30日止，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9

頁）。又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且

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

如前述。可知系爭契約所定期限尚未屆滿，且被上訴人占有

系爭房屋亦有正當權源，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

定、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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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

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

違約金，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

約定，且上訴人未合法終止系爭契約，難謂被上訴人就系爭

房屋為無權占有。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

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

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及連帶給付上訴人5

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追加之訴部分，系爭契約所定

期限尚未屆滿，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林　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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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蕭正宗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侑潔律師
被  上訴人  葉惠敏  
            蕭塍峰即蕭承泰


            蕭湘霏即蕭珮瑄






            蕭琪曄  


            蕭顗庭即蕭莉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冠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1日本院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一方就其受第一審敗訴判決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訴部分仍生移審效，得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上訴聲明不服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55號裁定參照）。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第3項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街0號之3層樓房1棟（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全部遷出，騰空交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0年7月18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嗣於112年9月15日具狀擴張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93頁），應予准許。
二、次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為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所明定。查上訴人於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民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138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再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第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兩造於101年1月20日所簽立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且系爭契約有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之終止事由等語，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上開主張前，並無經兩造於爭點整理程序協議捨棄，或經法院闡明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仍不為提出之情形，不甚延滯訴訟，依前開說明，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規定，自應許其提出，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兩造於101年1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無償租賃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期間自101年2月1日起至115年1月30日止，核其性質應屬「使用借貸契約」。詎被上訴人有下列違約情事：
　⒈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未交付其額外增設之2樓樓梯門之鑰匙（下稱系爭鑰匙），經上訴人屢次催討，並於111年1月10日再次催討系爭鑰匙，此有上證13即原證21錄音可證。
　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欲前往系爭房屋祭祖時蓄意以手動鎖方式反鎖1樓不銹鋼大門，且被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屋電動鐵捲門之電源，又於110年6月14日後裝設新主機，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神明祖先，須待被上訴人葉惠敏開啟不銹鋼門始得進屋。
　⒊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110年5月18日上訴人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惠敏稱：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指當時分得遺產）要擔人的死骨頭等語。
　⑵110年5月下旬上訴人打市話告知葉惠敏，其已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應依同條第5款無異議搬出系爭房屋，葉惠敏則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到，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費用100萬元。又說：「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
　⑶110年6月14日端午節，上訴人至系爭房屋祭拜祖先，葉惠敏對上訴人說「葉惠敏：法院講啦！上訴人：好！對是按呢爾啦！葉惠敏：驚啥。上訴人：驚啥。葉惠敏：驚啥。上訴人：恁給我拆拆掉啦！葉惠敏：我毋免、我是按怎要拆！上訴人：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這厝恁的？葉惠敏：我佮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上訴人：哦！」等語。
　⑷同日，葉惠敏：我佮恁講喔！這門真正是害去，恁啥物咧！（此時，葉惠敏，走到水泥柱旁，按壓電動捲門手動開關。）恁看、這按呢壓無，（上訴人說明：「電動門捲動聲」即馬壓才壓有。）上訴人：講白賊恁看。葉惠敏：我壓一改壓無、壓一改壓無啊！要壓幾啊遍才壓有。上訴人：你看、遙控挈掉，閣咧假鬼假怪，翕起來。葉惠敏：我遙控、無挈掉。上訴人：挈掉去啦！葉敏惠：我佮你講實在，我遙控無挈掉。上訴人：假鬼假怪哼！葉惠敏：我遙控嘛？捔，嘛拍見去矣。上訴人：恁看、這現看就知影，遙控器給剝掉去啊！葉惠敏：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袂按呢戇戇啦！」等語。
　⒋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任由訴外人蔡憲輝以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及由訴外人葉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屋。且葉惠敏與4名兒孫同住，係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爭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使用。
　⒌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在訂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
　㈡準此，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部分，爰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部分，爰依同條第5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無條件遷讓出系爭房屋。另上訴人現居於臺中市○區○○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35號房屋），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有多處損害之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故上訴人有收回系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爰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1、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又被上訴人至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0年7月18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再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471條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懲罰性違約金5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鑰匙交付上訴人，且為上訴人於原審起訴狀自認，不容其恣意翻覆說詞。況被上訴人如未交付系爭鑰匙，上訴人豈會於起訴前長達10年之期間均未曾要求交付。
　㈡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之目的解釋，上訴人進屋係為祭拜神明祖先，只要被上訴人配合即可達成，未有限制門鎖使用方式之意。另被上訴人未拔除鐵捲門電源，亦未更換遙控主機，被上訴人交付予上訴人之遙控器遙控鐵捲門亦能順暢開啟鐵捲門。 
　㈢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被上訴人之言語縱有涉及較俚俗之用語，然實質上倘無羞辱他人之內容，不能認為該當該約定之「不敬」。
　㈣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蕭塍峰與蔡憲輝因做生意之需要，於系爭房屋戶外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前開物品係由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則為葉惠敏、蕭塍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縱認違反亦不生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
　㈤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1樓後門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於系爭契約締約前已裝設。否認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係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擅自加裝，上訴人應負舉證責任。
　㈥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已將上訴人之終止權發生事由限定於同條第1至4款之情形，是上訴人不得另行主張民法472條規定之法定終止權。另被上訴人並無違約之情事，上訴人請求不當得利、違約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㈡兩造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記載簽約日為101年1月20日，其性質屬「使用借貸契約」，系爭房屋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中。
　㈢上訴人於110年6月18日以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420號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
　㈣對他造所提證據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均為無理由：
　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無償房屋租賃契約雙方特定條款及限制：…二、乙方（即被上訴人）須將該居住房屋外大門（鐵捲門之遙控器）及屋內外大門（不銹鋼玻璃門）及貳樓樓梯門之鑰匙一付交給甲方（即上訴人）使用。三、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屬祭拜神明祖先。四、乙方應以禮相待甲方及其他親屬，不可以言語及肢體不敬或談論家族財產分配問題。…七、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房屋全部或一部轉租、出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方屋。…十、房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的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交還房屋時並應負責回復原狀」。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交付系爭鑰匙，固提出上證13錄音譯文、光碟及原證21光碟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9、311；原審卷二第335頁）。惟查上訴人於起訴稱葉惠敏於101年2月交付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頁），並未提及有何鑰匙未交付之情事，嗣後又改稱被上訴人未將系爭鑰匙交付予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1頁），其前後主張顯非一致。復參上開錄音譯文葉惠敏稱：10年前你為什麼沒講，到現在才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1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被上訴人已交付鐵捲門之遙控器、屋內外大門鑰匙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60頁），倘被上訴人僅交付前開鑰匙，而未一併交付系爭鑰匙，何以上訴人自101年1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迄今已近10年，且進出系爭房屋多年，均未向被上訴人催討系爭鑰匙，實不符常情。又上訴人自承於本件起訴前並無向被上訴人催討系爭鑰匙之錄音，亦未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顯屬無稽。
　⒊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
　⑴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裁判可參）。
　⑵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文義係「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屬祭拜神明祖先」，並未就被上訴人是否可將屋內大門由內上鎖而為明確約定。探求兩造訂定上開約款，其真意係為使上訴人自由進入系爭房屋祭拜神明及祖先，應非任由上訴人無時無刻自由進入系爭房屋，是以上開約款應係被上訴人負有同意上訴人進入系爭房屋祭祖之義務，即為已足，不論以自行利用鑰匙或被上訴人協助開門之方式，均無礙上訴人能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之目的。而被上訴人由屋內上鎖，屬通常之使用方法，係基於居住安全之目的，並符合門鎖設置之目的，縱使被上訴人由內手動反鎖，因被上訴人負有開門之協力義務，仍不致造成上訴人自由進入之阻礙，是以上開約款自不應解釋為被上訴人不得將大門由內上鎖。況上訴人亦自承其欲祭祖時，被上訴人有開啟內鎖讓其進入系爭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益徵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
　⑶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鐵捲門插頭拔除並擅自更換遙控器主機板且未交付新遙控器，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等。經查，本院於111年8月4日會同兩造及兩造各自攜同之水電師傅，至系爭房屋現場履勘鐵捲門可否遙控開啟，兩造各自提出原本持有之遙控器，經本院當場測試皆可使用，又原告所提原審卷一第67頁之圖片所示，遙控器主機線有插到馬達壓扣線，亦經在場訴外人即水電師傅謝昱峯、李志鴻陳述明確，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擅自拆換遙控器主機且未交付新遙控器一節，顯非可採。而上訴人雖提出無法開啟系爭房屋鐵捲門之影片，惟無法開啟鐵捲門之原因多端，無法排除確如被上訴人所述，係因鐵捲門老舊，功能不穩定所致，或遙控器電池電力不足等其他原因，尚難以之遽認被上訴人有拔除鐵捲門插頭或更換遙控器主機板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尚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兩造就系爭契約第3條第4項之約定「應以禮相待」，在具體化「禮」之意涵時，應考量憲法所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之權利，若所表達之文句未有侮辱而貶損上訴人之人格，自不宜過度限縮被上訴人之表達方式，故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是否違反上開約款，應考量被上訴人之表意自由並綜合當事人言詞時之一切情狀，如行為時兩造之態度、語氣、聲調、音量、對話人之關係，以及對話內容等判斷之。
　⑵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5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惠敏稱：「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要擔人的死骨頭」，係言及家族分產且對上訴人無理等語。惟前開言論應係葉惠敏表達自己對於祭拜祖先一事之態度，並非對於上訴人個人加以評論，亦不涉及家族財產分配，自無違反上開約款。
　⑶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5月下旬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到，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費用100萬元；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然此部分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難認有何違反上開約款之情事。
　⑷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6月14日端午節向上訴人說「佔那麼多間還來！」、「做人要善良，若不善良，得到嘛起瘋」等語（參原證10錄音錄影光碟，檔名：voice_19550.aac、voice_20429.aac）、「我佮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言及家族財產分配，及不尊重原告對系爭房屋所有權地位，又出言「法院講啦！」、「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袂按呢戇戇啦！」，顯有侮辱上訴人智能不足之意等語。惟觀諸葉惠敏前開言論，依一般社會通念之理解，該等言詞應僅係日常較未修飾之用語。且依上訴人所提原證6、原證10之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前往被上訴人住處蒐證，並以情緒化之言詞挑釁葉惠敏，如：「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這厝恁的？」「講白賊恁看。」、「假鬼假怪哼！」、「錄起來呼」，審酌兩造本屬熟識之親屬，言談之語氣本會較為直接，且葉惠敏係於上訴人出言不遜之情境下所為之答覆，難認有辱罵貶損上訴人人格之情形，亦無具體談論家族財產分配，難認葉惠敏違反上開約款。
　⒌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任由蔡憲輝以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及由葉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屋，且葉惠敏與4名兒孫同住，係於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爭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使用等語。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舉證證明上開物品為蔡憲輝、葉標松放置於系爭房屋等節，且被上訴人抗辯木板、木門、鐵架為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之則為葉惠敏、蕭塍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違反上開約款之情形。另系爭房屋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中，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上訴人復主張葉惠敏與4名兒孫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即屬無據。
　⒍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在簽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等語。惟觀諸被證10單據（日期：100年12月30日，地點：安順北二街一號即系爭房屋）第9項欄位載明：「品名：後面白鐵門」、「數量：一式」、「單價：14000」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35頁），即可知上訴人所稱「1樓後門增建物」早已於系爭契約締約前裝設，並非訂約後擅自加裝。另就2樓木牆壁部分，葉惠敏僅稱：因為房子已經舊了，所以用木牆支撐，不然恐怕會崩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尚難以之遽認此即為被上訴人在訂約後所增建，況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舉證，自難認被上訴人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均無理由：
　⒈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72條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預見者而言。上訴人固主張系爭35號房屋有多處損害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有收回系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等語。惟查系爭35號房屋之所有權狀，可知系爭35號房屋係於59年興建（見本院卷一第233頁），而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系爭35號房屋屋齡已約42年，況上訴人已自承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又與被上訴人簽立長達14年之系爭契約，足證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非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時所不能預見。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應非可採。
　⒉次按借用人違反約定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或未經貸與人同意允許第三人使用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72條第2款定有明文。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是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亦屬無據。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均無理由：
　⒈按借用人應於契約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者，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但經過相當時期，可推定借用人已使用完畢者，貸與人亦得為返還之請求；借貸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借貸之目的而定其期限者，貸與人得隨時請求返還借用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違反以上約定乙方應無條件遷讓出無償租賃的房屋」、第5條約定：「乙方如違特定約，不於租賃滿時交還房屋或違反第4條第2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請求乙方付違約金新台幣伍佰萬元整」。
　⒉查系爭契約為使用借貸契約，約定期間自101年2月1日起至115年1月30日止，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9頁）。又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且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如前述。可知系爭契約所定期限尚未屆滿，且被上訴人占有系爭房屋亦有正當權源，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且上訴人未合法終止系爭契約，難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無權占有。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及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追加之訴部分，系爭契約所定期限尚未屆滿，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林　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泰能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蕭正宗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侑潔律師
被  上訴人  葉惠敏  
            蕭塍峰即蕭承泰

            蕭湘霏即蕭珮瑄



            蕭琪曄  

            蕭顗庭即蕭莉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冠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1
日本院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
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一方就其受第一審敗訴判決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
    訴部分仍生移審效，得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上訴聲
    明不服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55號裁定參照）。
    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
    、第3項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
    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街0號之3層樓房1棟（下稱系
    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全部遷出，騰空交還予
    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0年7月18日起至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
    。嗣於112年9月15日具狀擴張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
    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
    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
    ，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一第193頁），應予准許。
二、次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
    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
    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為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
    所明定。查上訴人於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民
    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138頁
    ），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再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
    人於第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兩造於101年1月20日所簽立
    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
    且系爭契約有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之終止事由等語，核屬
    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上開主張前
    ，並無經兩造於爭點整理程序協議捨棄，或經法院闡明後因
    故意或重大過失仍不為提出之情形，不甚延滯訴訟，依前開
    說明，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
    項第6款規定，自應許其提出，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兩造於101年1月20日簽立系
    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無償租賃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期間
    自101年2月1日起至115年1月30日止，核其性質應屬「使用
    借貸契約」。詎被上訴人有下列違約情事：
　⒈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未交付其額外增設
    之2樓樓梯門之鑰匙（下稱系爭鑰匙），經上訴人屢次催討
    ，並於111年1月10日再次催討系爭鑰匙，此有上證13即原證
    21錄音可證。
　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欲前往系
    爭房屋祭祖時蓄意以手動鎖方式反鎖1樓不銹鋼大門，且被
    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屋電動鐵捲門之電源，又於110年6月14日
    後裝設新主機，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神明祖
    先，須待被上訴人葉惠敏開啟不銹鋼門始得進屋。
　⒊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110年5月18日上訴人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惠敏稱：
    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指當時分得遺產）要擔人的
    死骨頭等語。
　⑵110年5月下旬上訴人打市話告知葉惠敏，其已違反系爭契約
    第3條第2至4款約定，應依同條第5款無異議搬出系爭房屋，
    葉惠敏則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到
    ，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費用100萬元。又說：「
    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
　⑶110年6月14日端午節，上訴人至系爭房屋祭拜祖先，葉惠敏
    對上訴人說「葉惠敏：法院講啦！上訴人：好！對是按呢爾
    啦！葉惠敏：驚啥。上訴人：驚啥。葉惠敏：驚啥。上訴人
    ：恁給我拆拆掉啦！葉惠敏：我毋免、我是按怎要拆！上訴
    人：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這厝恁的？葉惠敏：我佮
    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上訴人：哦！」等語。
　⑷同日，葉惠敏：我佮恁講喔！這門真正是害去，恁啥物咧！
    （此時，葉惠敏，走到水泥柱旁，按壓電動捲門手動開關。
    ）恁看、這按呢壓無，（上訴人說明：「電動門捲動聲」即
    馬壓才壓有。）上訴人：講白賊恁看。葉惠敏：我壓一改壓
    無、壓一改壓無啊！要壓幾啊遍才壓有。上訴人：你看、遙
    控挈掉，閣咧假鬼假怪，翕起來。葉惠敏：我遙控、無挈掉
    。上訴人：挈掉去啦！葉敏惠：我佮你講實在，我遙控無挈
    掉。上訴人：假鬼假怪哼！葉惠敏：我遙控嘛？捔，嘛拍見
    去矣。上訴人：恁看、這現看就知影，遙控器給剝掉去啊！
    葉惠敏：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袂按呢戇戇啦！」
    等語。
　⒋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
    任由訴外人蔡憲輝以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及由訴外人葉
    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屋。且葉惠敏與4名兒
    孫同住，係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爭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
    使用。
　⒌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在
    訂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
    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
　㈡準此，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部分，
    爰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
    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部分，爰依同條第5款約定，請求被
    上訴人無條件遷讓出系爭房屋。另上訴人現居於臺中市○區○
    ○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35號房屋），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
    舊，有多處損害之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故上訴人有收回系
    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爰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契
    約。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1、2項規定，
    擇一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又被上訴人至今仍無
    權占有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自110年7月18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
    連帶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再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
    定、民法第471條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懲罰性
    違約金5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鑰匙交
    付上訴人，且為上訴人於原審起訴狀自認，不容其恣意翻覆
    說詞。況被上訴人如未交付系爭鑰匙，上訴人豈會於起訴前
    長達10年之期間均未曾要求交付。
　㈡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
    定之目的解釋，上訴人進屋係為祭拜神明祖先，只要被上訴
    人配合即可達成，未有限制門鎖使用方式之意。另被上訴人
    未拔除鐵捲門電源，亦未更換遙控主機，被上訴人交付予上
    訴人之遙控器遙控鐵捲門亦能順暢開啟鐵捲門。 
　㈢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被上訴人之言語縱有涉及
    較俚俗之用語，然實質上倘無羞辱他人之內容，不能認為該
    當該約定之「不敬」。
　㈣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蕭塍峰與蔡憲輝
    因做生意之需要，於系爭房屋戶外堆置木板、木門、鐵架，
    前開物品係由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則為葉惠敏、蕭塍
    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
    約定，縱認違反亦不生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
　㈤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1樓後門增建物（鐵皮屋、白
    鐵門）於系爭契約締約前已裝設。否認1樓通往2樓的柵門、
    2樓木牆壁係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擅自加裝，上訴人
    應負舉證責任。
　㈥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已將上訴人之終止權發生事由限
    定於同條第1至4款之情形，是上訴人不得另行主張民法472
    條規定之法定終止權。另被上訴人並無違約之情事，上訴人
    請求不當得利、違約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
    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
    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人應
    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㈡兩造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記載簽約日為101年
    1月20日，其性質屬「使用借貸契約」，系爭房屋現由被上
    訴人占有使用中。
　㈢上訴人於110年6月18日以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420號存
    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
　㈣對他造所提證據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
    定，均為無理由：
　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無償房屋租賃契
    約雙方特定條款及限制：…二、乙方（即被上訴人）須將該
    居住房屋外大門（鐵捲門之遙控器）及屋內外大門（不銹鋼
    玻璃門）及貳樓樓梯門之鑰匙一付交給甲方（即上訴人）使
    用。三、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
    屬祭拜神明祖先。四、乙方應以禮相待甲方及其他親屬，不
    可以言語及肢體不敬或談論家族財產分配問題。…七、未經
    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房屋全部或一部轉租、出租、頂
    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方屋。…十、房屋有改裝
    設施之必要，乙方取的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設，但不得
    損害原有建築。乙方交還房屋時並應負責回復原狀」。次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交付系爭鑰匙，固提出上證13錄音譯
    文、光碟及原證21光碟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9、311；原審
    卷二第335頁）。惟查上訴人於起訴稱葉惠敏於101年2月交
    付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頁），並未提及有何
    鑰匙未交付之情事，嗣後又改稱被上訴人未將系爭鑰匙交付
    予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1頁），其前後主張顯非一
    致。復參上開錄音譯文葉惠敏稱：10年前你為什麼沒講，到
    現在才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1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被
    上訴人已交付鐵捲門之遙控器、屋內外大門鑰匙等情（見本
    院卷一第360頁），倘被上訴人僅交付前開鑰匙，而未一併
    交付系爭鑰匙，何以上訴人自101年1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迄
    今已近10年，且進出系爭房屋多年，均未向被上訴人催討系
    爭鑰匙，實不符常情。又上訴人自承於本件起訴前並無向被
    上訴人催討系爭鑰匙之錄音，亦未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
    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顯屬
    無稽。
　⒊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
　⑴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裁判
    可參）。
　⑵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文義係「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
    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屬祭拜神明祖先」，並未就被上訴
    人是否可將屋內大門由內上鎖而為明確約定。探求兩造訂定
    上開約款，其真意係為使上訴人自由進入系爭房屋祭拜神明
    及祖先，應非任由上訴人無時無刻自由進入系爭房屋，是以
    上開約款應係被上訴人負有同意上訴人進入系爭房屋祭祖之
    義務，即為已足，不論以自行利用鑰匙或被上訴人協助開門
    之方式，均無礙上訴人能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之目的。而
    被上訴人由屋內上鎖，屬通常之使用方法，係基於居住安全
    之目的，並符合門鎖設置之目的，縱使被上訴人由內手動反
    鎖，因被上訴人負有開門之協力義務，仍不致造成上訴人自
    由進入之阻礙，是以上開約款自不應解釋為被上訴人不得將
    大門由內上鎖。況上訴人亦自承其欲祭祖時，被上訴人有開
    啟內鎖讓其進入系爭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益徵
    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
　⑶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鐵捲門插頭拔除並擅自更換遙控器
    主機板且未交付新遙控器，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等。經查
    ，本院於111年8月4日會同兩造及兩造各自攜同之水電師傅
    ，至系爭房屋現場履勘鐵捲門可否遙控開啟，兩造各自提出
    原本持有之遙控器，經本院當場測試皆可使用，又原告所提
    原審卷一第67頁之圖片所示，遙控器主機線有插到馬達壓扣
    線，亦經在場訴外人即水電師傅謝昱峯、李志鴻陳述明確，
    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是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擅自拆換遙控器主機且未交付新遙控器一
    節，顯非可採。而上訴人雖提出無法開啟系爭房屋鐵捲門之
    影片，惟無法開啟鐵捲門之原因多端，無法排除確如被上訴
    人所述，係因鐵捲門老舊，功能不穩定所致，或遙控器電池
    電力不足等其他原因，尚難以之遽認被上訴人有拔除鐵捲門
    插頭或更換遙控器主機板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
    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尚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兩造就系爭契約第3條第4項之約定「應以禮相待」，在具體
    化「禮」之意涵時，應考量憲法所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之
    權利，若所表達之文句未有侮辱而貶損上訴人之人格，自不
    宜過度限縮被上訴人之表達方式，故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是否
    違反上開約款，應考量被上訴人之表意自由並綜合當事人言
    詞時之一切情狀，如行為時兩造之態度、語氣、聲調、音量
    、對話人之關係，以及對話內容等判斷之。
　⑵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5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
    惠敏稱：「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要擔人的死骨頭」
    ，係言及家族分產且對上訴人無理等語。惟前開言論應係葉
    惠敏表達自己對於祭拜祖先一事之態度，並非對於上訴人個
    人加以評論，亦不涉及家族財產分配，自無違反上開約款。
　⑶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5月下旬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
    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到，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
    費用100萬元；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然此
    部分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難認有何違反上開約款
    之情事。
　⑷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6月14日端午節向上訴人說「佔那
    麼多間還來！」、「做人要善良，若不善良，得到嘛起瘋」
    等語（參原證10錄音錄影光碟，檔名：voice_19550.aac、v
    oice_20429.aac）、「我佮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
    言及家族財產分配，及不尊重原告對系爭房屋所有權地位，
    又出言「法院講啦！」、「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
    袂按呢戇戇啦！」，顯有侮辱上訴人智能不足之意等語。惟
    觀諸葉惠敏前開言論，依一般社會通念之理解，該等言詞應
    僅係日常較未修飾之用語。且依上訴人所提原證6、原證10
    之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前往被上訴人住處蒐證，並以情緒
    化之言詞挑釁葉惠敏，如：「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
    這厝恁的？」「講白賊恁看。」、「假鬼假怪哼！」、「錄
    起來呼」，審酌兩造本屬熟識之親屬，言談之語氣本會較為
    直接，且葉惠敏係於上訴人出言不遜之情境下所為之答覆，
    難認有辱罵貶損上訴人人格之情形，亦無具體談論家族財產
    分配，難認葉惠敏違反上開約款。
　⒌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任由蔡憲輝以堆置木板、
    木門、鐵架，及由葉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屋
    ，且葉惠敏與4名兒孫同住，係於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爭
    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使用等語。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舉證證
    明上開物品為蔡憲輝、葉標松放置於系爭房屋等節，且被上
    訴人抗辯木板、木門、鐵架為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之
    則為葉惠敏、蕭塍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
    違反上開約款之情形。另系爭房屋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中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上訴人復主張葉
    惠敏與4名兒孫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即屬無據。
　⒍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在簽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
    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
    屋、白鐵門）等語。惟觀諸被證10單據（日期：100年12月3
    0日，地點：安順北二街一號即系爭房屋）第9項欄位載明：
    「品名：後面白鐵門」、「數量：一式」、「單價：14000
    」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35頁），即可知上訴人所稱「1樓後
    門增建物」早已於系爭契約締約前裝設，並非訂約後擅自加
    裝。另就2樓木牆壁部分，葉惠敏僅稱：因為房子已經舊了
    ，所以用木牆支撐，不然恐怕會崩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
    1頁），尚難以之遽認此即為被上訴人在訂約後所增建，況
    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舉證，自難認被上訴人有違反系爭契約
    第3條第10款約定。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均無理由
    ：
　⒈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貸與人得
    終止契約，民法第472條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不可預知之情
    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
    時所能預見者而言。上訴人固主張系爭35號房屋有多處損害
    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有收回系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等語。惟
    查系爭35號房屋之所有權狀，可知系爭35號房屋係於59年興
    建（見本院卷一第233頁），而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系爭3
    5號房屋屋齡已約42年，況上訴人已自承系爭35號房屋本已
    老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又與被上訴人簽立長達14
    年之系爭契約，足證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非上訴人簽立
    系爭契約時所不能預見。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472條
    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應非可採。
　⒉次按借用人違反約定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
    或未經貸與人同意允許第三人使用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
    民法第472條第2款定有明文。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
    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是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
    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亦屬無據。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
    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
    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付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均無理由：
　⒈按借用人應於契約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
    者，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但經過相當時期
    ，可推定借用人已使用完畢者，貸與人亦得為返還之請求；
    借貸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借貸之目的而定其期限者，貸與人
    得隨時請求返還借用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
    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違
    反以上約定乙方應無條件遷讓出無償租賃的房屋」、第5條
    約定：「乙方如違特定約，不於租賃滿時交還房屋或違反第
    4條第2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請求乙方付違約金新台幣伍佰萬
    元整」。
　⒉查系爭契約為使用借貸契約，約定期間自101年2月1日起至11
    5年1月30日止，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9頁）
    。又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且上訴
    人不得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如前
    述。可知系爭契約所定期限尚未屆滿，且被上訴人占有系爭
    房屋亦有正當權源，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
    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
    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違約
    金，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
    約定，且上訴人未合法終止系爭契約，難謂被上訴人就系爭
    房屋為無權占有。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
    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
    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及連帶給付上訴人50
    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追加之訴部分，系爭契約所定
    期限尚未屆滿，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林　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泰能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198號
上  訴  人  蕭正宗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律師
複  代理人  李侑潔律師
被  上訴人  葉惠敏  
            蕭塍峰即蕭承泰

            蕭湘霏即蕭珮瑄



            蕭琪曄  

            蕭顗庭即蕭莉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冠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1日本院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追加之訴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一方就其受第一審敗訴判決提起一部上訴者，未上訴部分仍生移審效，得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擴張上訴聲明不服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55號裁定參照）。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項、第3項部分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㈡被上訴人應自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之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街0號之3層樓房1棟（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全部遷出，騰空交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0年7月18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嗣於112年9月15日具狀擴張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93頁），應予准許。
二、次按於第二審程序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準用之，為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所明定。查上訴人於114年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民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138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再按當事人於簡易程序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第二審始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兩造於101年1月20日所簽立之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且系爭契約有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之終止事由等語，核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惟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上開主張前，並無經兩造於爭點整理程序協議捨棄，或經法院闡明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仍不為提出之情形，不甚延滯訴訟，依前開說明，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規定，自應許其提出，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兩造於101年1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約定由上訴人無償租賃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期間自101年2月1日起至115年1月30日止，核其性質應屬「使用借貸契約」。詎被上訴人有下列違約情事：
　⒈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未交付其額外增設之2樓樓梯門之鑰匙（下稱系爭鑰匙），經上訴人屢次催討，並於111年1月10日再次催討系爭鑰匙，此有上證13即原證21錄音可證。
　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欲前往系爭房屋祭祖時蓄意以手動鎖方式反鎖1樓不銹鋼大門，且被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屋電動鐵捲門之電源，又於110年6月14日後裝設新主機，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神明祖先，須待被上訴人葉惠敏開啟不銹鋼門始得進屋。
　⒊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110年5月18日上訴人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惠敏稱：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指當時分得遺產）要擔人的死骨頭等語。
　⑵110年5月下旬上訴人打市話告知葉惠敏，其已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應依同條第5款無異議搬出系爭房屋，葉惠敏則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到，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費用100萬元。又說：「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
　⑶110年6月14日端午節，上訴人至系爭房屋祭拜祖先，葉惠敏對上訴人說「葉惠敏：法院講啦！上訴人：好！對是按呢爾啦！葉惠敏：驚啥。上訴人：驚啥。葉惠敏：驚啥。上訴人：恁給我拆拆掉啦！葉惠敏：我毋免、我是按怎要拆！上訴人：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這厝恁的？葉惠敏：我佮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上訴人：哦！」等語。
　⑷同日，葉惠敏：我佮恁講喔！這門真正是害去，恁啥物咧！（此時，葉惠敏，走到水泥柱旁，按壓電動捲門手動開關。）恁看、這按呢壓無，（上訴人說明：「電動門捲動聲」即馬壓才壓有。）上訴人：講白賊恁看。葉惠敏：我壓一改壓無、壓一改壓無啊！要壓幾啊遍才壓有。上訴人：你看、遙控挈掉，閣咧假鬼假怪，翕起來。葉惠敏：我遙控、無挈掉。上訴人：挈掉去啦！葉敏惠：我佮你講實在，我遙控無挈掉。上訴人：假鬼假怪哼！葉惠敏：我遙控嘛？捔，嘛拍見去矣。上訴人：恁看、這現看就知影，遙控器給剝掉去啊！葉惠敏：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袂按呢戇戇啦！」等語。
　⒋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任由訴外人蔡憲輝以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及由訴外人葉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屋。且葉惠敏與4名兒孫同住，係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爭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使用。
　⒌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被上訴人未經上訴人同意在訂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
　㈡準此，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部分，爰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規定終止契約；就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部分，爰依同條第5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無條件遷讓出系爭房屋。另上訴人現居於臺中市○區○○街00號房屋（下稱系爭35號房屋），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有多處損害之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故上訴人有收回系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爰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470條第1、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又被上訴人至今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0年7月18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3萬元。再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471條規定，一部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懲罰性違約金5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被上訴人已將系爭鑰匙交付上訴人，且為上訴人於原審起訴狀自認，不容其恣意翻覆說詞。況被上訴人如未交付系爭鑰匙，上訴人豈會於起訴前長達10年之期間均未曾要求交付。
　㈡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之目的解釋，上訴人進屋係為祭拜神明祖先，只要被上訴人配合即可達成，未有限制門鎖使用方式之意。另被上訴人未拔除鐵捲門電源，亦未更換遙控主機，被上訴人交付予上訴人之遙控器遙控鐵捲門亦能順暢開啟鐵捲門。 
　㈢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被上訴人之言語縱有涉及較俚俗之用語，然實質上倘無羞辱他人之內容，不能認為該當該約定之「不敬」。
　㈣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被上訴人蕭塍峰與蔡憲輝因做生意之需要，於系爭房屋戶外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前開物品係由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則為葉惠敏、蕭塍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被上訴人並無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縱認違反亦不生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
　㈤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1樓後門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於系爭契約締約前已裝設。否認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係被上訴人於簽立系爭契約後擅自加裝，上訴人應負舉證責任。
　㈥又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已將上訴人之終止權發生事由限定於同條第1至4款之情形，是上訴人不得另行主張民法472條規定之法定終止權。另被上訴人並無違約之情事，上訴人請求不當得利、違約金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讓返還予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㈣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6頁）：
　㈠上訴人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㈡兩造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記載簽約日為101年1月20日，其性質屬「使用借貸契約」，系爭房屋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中。
　㈢上訴人於110年6月18日以臺中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1420號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
　㈣對他造所提證據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均為無理由：
　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無償房屋租賃契約雙方特定條款及限制：…二、乙方（即被上訴人）須將該居住房屋外大門（鐵捲門之遙控器）及屋內外大門（不銹鋼玻璃門）及貳樓樓梯門之鑰匙一付交給甲方（即上訴人）使用。三、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屬祭拜神明祖先。四、乙方應以禮相待甲方及其他親屬，不可以言語及肢體不敬或談論家族財產分配問題。…七、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房屋全部或一部轉租、出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方屋。…十、房屋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的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交還房屋時並應負責回復原狀」。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
　⒉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交付系爭鑰匙，固提出上證13錄音譯文、光碟及原證21光碟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09、311；原審卷二第335頁）。惟查上訴人於起訴稱葉惠敏於101年2月交付系爭房屋鑰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7頁），並未提及有何鑰匙未交付之情事，嗣後又改稱被上訴人未將系爭鑰匙交付予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21頁），其前後主張顯非一致。復參上開錄音譯文葉惠敏稱：10年前你為什麼沒講，到現在才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1頁），上訴人亦不爭執被上訴人已交付鐵捲門之遙控器、屋內外大門鑰匙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60頁），倘被上訴人僅交付前開鑰匙，而未一併交付系爭鑰匙，何以上訴人自101年1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迄今已近10年，且進出系爭房屋多年，均未向被上訴人催討系爭鑰匙，實不符常情。又上訴人自承於本件起訴前並無向被上訴人催討系爭鑰匙之錄音，亦未提出其他舉證以實其說，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款約定，顯屬無稽。
　⒊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約定：
　⑴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裁判可參）。
　⑵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之文義係「甲方可以自由進出無償租賃房屋全部及蕭家必要親屬祭拜神明祖先」，並未就被上訴人是否可將屋內大門由內上鎖而為明確約定。探求兩造訂定上開約款，其真意係為使上訴人自由進入系爭房屋祭拜神明及祖先，應非任由上訴人無時無刻自由進入系爭房屋，是以上開約款應係被上訴人負有同意上訴人進入系爭房屋祭祖之義務，即為已足，不論以自行利用鑰匙或被上訴人協助開門之方式，均無礙上訴人能自由進出系爭房屋祭拜之目的。而被上訴人由屋內上鎖，屬通常之使用方法，係基於居住安全之目的，並符合門鎖設置之目的，縱使被上訴人由內手動反鎖，因被上訴人負有開門之協力義務，仍不致造成上訴人自由進入之阻礙，是以上開約款自不應解釋為被上訴人不得將大門由內上鎖。況上訴人亦自承其欲祭祖時，被上訴人有開啟內鎖讓其進入系爭房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益徵被上訴人並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
　⑶另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將鐵捲門插頭拔除並擅自更換遙控器主機板且未交付新遙控器，致上訴人無法自由進出等。經查，本院於111年8月4日會同兩造及兩造各自攜同之水電師傅，至系爭房屋現場履勘鐵捲門可否遙控開啟，兩造各自提出原本持有之遙控器，經本院當場測試皆可使用，又原告所提原審卷一第67頁之圖片所示，遙控器主機線有插到馬達壓扣線，亦經在場訴外人即水電師傅謝昱峯、李志鴻陳述明確，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9至100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擅自拆換遙控器主機且未交付新遙控器一節，顯非可採。而上訴人雖提出無法開啟系爭房屋鐵捲門之影片，惟無法開啟鐵捲門之原因多端，無法排除確如被上訴人所述，係因鐵捲門老舊，功能不穩定所致，或遙控器電池電力不足等其他原因，尚難以之遽認被上訴人有拔除鐵捲門插頭或更換遙控器主機板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3款，尚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約定：
　⑴兩造就系爭契約第3條第4項之約定「應以禮相待」，在具體化「禮」之意涵時，應考量憲法所保障人民享有言論自由之權利，若所表達之文句未有侮辱而貶損上訴人之人格，自不宜過度限縮被上訴人之表達方式，故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是否違反上開約款，應考量被上訴人之表意自由並綜合當事人言詞時之一切情狀，如行為時兩造之態度、語氣、聲調、音量、對話人之關係，以及對話內容等判斷之。
　⑵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5月18日前往系爭房屋祭拜袓先時，葉惠敏稱：「我的人最負責，我拿咱爸的錢要擔人的死骨頭」，係言及家族分產且對上訴人無理等語。惟前開言論應係葉惠敏表達自己對於祭拜祖先一事之態度，並非對於上訴人個人加以評論，亦不涉及家族財產分配，自無違反上開約款。
　⑶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5月下旬稱：我不識字，若要我們搬出房屋要等契約時間到，否則需賠償我當初整理系爭房屋費用100萬元；存證信函甘是無效，無你告來啊等語，然此部分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難認有何違反上開約款之情事。
　⑷上訴人主張葉惠敏於110年6月14日端午節向上訴人說「佔那麼多間還來！」、「做人要善良，若不善良，得到嘛起瘋」等語（參原證10錄音錄影光碟，檔名：voice_19550.aac、voice_20429.aac）、「我佮恁講，這馬我住，著是我的」，言及家族財產分配，及不尊重原告對系爭房屋所有權地位，又出言「法院講啦！」、「我無遐骨力爬起俚彼頭頂啦！恁袂按呢戇戇啦！」，顯有侮辱上訴人智能不足之意等語。惟觀諸葉惠敏前開言論，依一般社會通念之理解，該等言詞應僅係日常較未修飾之用語。且依上訴人所提原證6、原證10之對話內容，可知上訴人前往被上訴人住處蒐證，並以情緒化之言詞挑釁葉惠敏，如：「是按怎毋免！這物件恁的咻！這厝恁的？」「講白賊恁看。」、「假鬼假怪哼！」、「錄起來呼」，審酌兩造本屬熟識之親屬，言談之語氣本會較為直接，且葉惠敏係於上訴人出言不遜之情境下所為之答覆，難認有辱罵貶損上訴人人格之情形，亦無具體談論家族財產分配，難認葉惠敏違反上開約款。
　⒌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任由蔡憲輝以堆置木板、木門、鐵架，及由葉標松放置排煙水桶等方式使用系爭房屋，且葉惠敏與4名兒孫同住，係於未經上訴人之同意將系爭房屋全部或一部由他人使用等語。惟上訴人並未提出舉證證明上開物品為蔡憲輝、葉標松放置於系爭房屋等節，且被上訴人抗辯木板、木門、鐵架為蕭塍峰管領使用，排煙水桶之則為葉惠敏、蕭塍峰自行購買所設置，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違反上開約款之情形。另系爭房屋現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中，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是上訴人復主張葉惠敏與4名兒孫居住於系爭房屋等情，即屬無據。
　⒍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經其同意在簽立系爭契約後增建系爭房1樓通往2樓的柵門、2樓木牆壁及1樓後門有增建物（鐵皮屋、白鐵門）等語。惟觀諸被證10單據（日期：100年12月30日，地點：安順北二街一號即系爭房屋）第9項欄位載明：「品名：後面白鐵門」、「數量：一式」、「單價：14000」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35頁），即可知上訴人所稱「1樓後門增建物」早已於系爭契約締約前裝設，並非訂約後擅自加裝。另就2樓木牆壁部分，葉惠敏僅稱：因為房子已經舊了，所以用木牆支撐，不然恐怕會崩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1頁），尚難以之遽認此即為被上訴人在訂約後所增建，況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舉證，自難認被上訴人有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10款約定。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均無理由：
　⒈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72條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貸契約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預見者而言。上訴人固主張系爭35號房屋有多處損害情形，目前不宜人居，有收回系爭房屋自住之需求等語。惟查系爭35號房屋之所有權狀，可知系爭35號房屋係於59年興建（見本院卷一第233頁），而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系爭35號房屋屋齡已約42年，況上訴人已自承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頁），又與被上訴人簽立長達14年之系爭契約，足證系爭35號房屋本已老舊，非上訴人簽立系爭契約時所不能預見。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應非可採。
　⒉次按借用人違反約定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或未經貸與人同意允許第三人使用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民法第472條第2款定有明文。承前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7、10款約定，是上訴人依民法第472條第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亦屬無據。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均無理由：
　⒈按借用人應於契約所定期限屆滿時，返還借用物；未定期限者，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之。但經過相當時期，可推定借用人已使用完畢者，貸與人亦得為返還之請求；借貸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借貸之目的而定其期限者，貸與人得隨時請求返還借用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違反以上約定乙方應無條件遷讓出無償租賃的房屋」、第5條約定：「乙方如違特定約，不於租賃滿時交還房屋或違反第4條第2款之規定者，甲方得請求乙方付違約金新台幣伍佰萬元整」。
　⒉查系爭契約為使用借貸契約，約定期間自101年2月1日起至115年1月30日止，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9頁）。又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款約定，且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472條第1、2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如前述。可知系爭契約所定期限尚未屆滿，且被上訴人占有系爭房屋亦有正當權源，則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民法第470條第1、2項、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未違反系爭契約第3條第2至4、7、10款約定，且上訴人未合法終止系爭契約，難謂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無權占有。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款約定、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依系爭契約第5條約定、民法第179條、第47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0年7月19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上訴人3萬元，及連帶給付上訴人50萬元，及自111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追加之訴部分，系爭契約所定期限尚未屆滿，上訴人依民法第470條第1、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林　萱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泰能


